
   

1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合规 

2021 年 6 月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如您需要了解我们的出版物,  

请联系: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近年来, 部分国家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保障人权或者以“涉疆涉

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1等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 并针对中国实体

出台经济制裁、出口禁令等措施, 阻碍中国企业与个人正常的经

贸活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维护公平、自由的经贸秩序, 保

障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我国自 2020 年 8 月

以来陆续颁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不可靠实

体清单规定》《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

办法》(以下简称“《阻断办法》”)等法律法规, 我国外交部也陆续

公布了针对美、欧、加等国家和地区有关人员的制裁措施, 初步

搭建了维护本国合法权益、应对外国制裁的法律框架。 

 

2021 年 6 月 10 日, 《反外国制裁法》颁布并生效, 为中国应对

外国制裁的反制措施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反外国制裁法》不

仅反制、反击、反对外国针对中国的各项单边制裁, 同时也为中

国在一定情况下主动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本文将

就《反外国制裁法》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 为企业遵守《反外国

制裁法》的合规要点予以阐明, 并对该法中的待澄清之处进行提

示。 

 

一. 《反外国制裁法》主要内容 

 

1. 立法目的 

 

与《阻断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相似, 《反外

国制裁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

益, 保护中国实体的合法权益。除此以外, 《反外国制

裁法》还强调以宪法为依据进行立法, 重申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导向, 

是应对制裁、干涉、长臂管辖等挑战、防范风险的“工

具箱”2。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就反外国制裁法答记者问，参见 http://ahfao.ah.gov.cn/public/21741/120420931.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 
2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报 告 ， 参 见 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21-

03/14/content_8457447.htm，最后访问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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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裁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以反制清单为基础, 被列入反制清单的主体, 以及与该等主体有特定关联的主

体, 均可能面临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在此之前, 《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也以清

单或名单的方式对特定主体采取管控或限制, 但针对该等主体的措施可能仅集中于某一领域, 

而《反外国制裁法》下的反制措施不仅限制该等主体进入中国, 其中国境内的财产可能被冻结, 

其所有境内活动都可能被禁止。 

 

 《反外国制裁法》 《出口管制法》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阻断办法》 

主 管

机关 

国务院有关部门、反

外国制裁工作协调

机制 

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承担出口

管制职能的部门 

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

加的工作机制 

商务部牵头的

工作机制  

管 制

清单 

反制清单 管控名单 

 

不可靠实体清单 / 

管 制

措施 

(1) 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注销

签证或者驱逐

出境;  

(2) 查封、扣押、冻

结在我国境内

的动产、不动产

和其他各类财

产;  

(3) 禁止或者限制

我国境内的组

织、个人与其进

行有关交易、合

作等活动;  

(4) 其他必要措施。 

(1) 禁止、限制

有关管制物

项交易 , 责

令中止有关

管制物项出

口等必要的

措施;  

(2) 非 经 许 可 , 

出口经营者

不得违反规

定与列入管

控名单的进

口商、最终

用户进行交

易。 

(1) 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

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

活动;  

(2) 限制或者禁止其在中

国境内投资;  

(3) 限制或者禁止其相关

人员、交通运输工具

等入境;  

(4) 限制或者取消其相关

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

许可、停留或者居留

资格;  

(5)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

应数额的罚款;  

(6) 其他必要的措施。 

不得承认、不得

执行、不得遵守

有关外国法律

与措施的禁令。 

 

二. 企业合规要点 

  

1.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应正视可能的风险 

  

根据《反外国制裁法》, 不仅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针对我国或我国公民、组织的歧

视性制裁措施的个人或组织可能被列入反制清单, 以下与被列入反制清单的主体相关的个人或

组织也可能被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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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  

(2) 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  

(3) 由列入反制清单个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组织;  

(4) 由列入反制清单个人和组织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反制措施辐射的主体范围十分广泛。未来反制措施实施过程中, 跨国公司

在华子公司尤其可能面临反制裁合规风险。如果某一跨国公司被认定为参与实施针对我国企业

的歧视性措施, 则该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运营的子公司可能因此被采取反制措施, 该等企业的

实际控制人或在该等企业担任高管的人同样可能受到影响, 企业应当予以重视。 

 

2. 准确识别受反制实体 

 

上述制度为企业识别受反制实体也带来了合规挑战。企业可以通过反制清单直观地确定被制裁

主体的范围, 但因该等主体而受到“连坐”的个人和组织可能较难识别。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更

应对交易相对方、中间商甚至第三方咨询公司、中介机构等进行详尽的反制措施尽职调查。尽

职调查的范围需要根据上述范围进行相应调整, 交易相对方为企业时应同时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人、高管、控股子公司等相关方进行反制措施调查。在尽职调查过程中, 首先应明确该等主体是

否被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反制措施。在调查到上述相关方被采取反制措施时, 还应评估相关方

是否存在异常情况从而存在后续被反制的风险, 以免业务连续性受到影响。 

 

3. 不得实施或执行外国歧视性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针对我国公民和组织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如果

违反该等规定给中国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则中国公民和组织有权起诉并要求停止

侵害和赔偿损失。 

 

举例而言, 如果某一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为遵守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措施, 拒绝与被列入特别

指定国民名单(SDN List)的中国企业进行交易, 或者终止与中国企业的合同, 给中国企业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 则该中国企业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美国企业继续交易或者赔偿损失。因此, 

如果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发现相关方被外国制裁, 则应当评估和分析遵守该等制裁措施的法律后

果以及对交易的影响, 一概“拒绝交易”并非合规之策。 

 

《阻断办法》详细规定了我国针对不当域外适用的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应对措施, 内容涵盖报告、

评估、禁令、豁免、救济措施、支持、反制等主要机制, 详见我们之前发表的文章《再次亮剑—

—简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需要提示的是, 《反外国制裁法》与《阻断

办法》中规定的救济措施的前提略有差别, 《阻断办法》中, 我国公民或组织提起诉讼的前提是

相对方“遵守商务部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或者“依据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作出的

判决、裁定”使其遭受损失, 而《反外国制裁法》中提起诉讼的前提是“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的

歧视性限制措施”使其造成损失。换言之, 企业不仅应当关注禁令范围内的外国法律与措施,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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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注未被列入禁令、但本质上对中国公民和组织具有歧视性质的外国限制措施, 企业的合规

义务相应提高。 

 

4. 应当遵守反制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下的反制措施是针对制定、决定、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组织和个人采取的

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反外国制裁法》不仅要求不得执行外国国家的歧视性限制性措施, 还要求

必须遵守我国实施的反制措施。结合上述规定来看, 境内与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均应当执行、配

合反制措施: 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未能执行反制措施的, 将被限制或禁止从事相关活动; 我

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未能执行或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 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尽管此处“限

制或禁止从事相关活动”及“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具体措施尚不明确, 仍待后续配套立法或执

法行动澄清,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不执行我国实施的反制措施将直接面临《反外国制裁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下的违法责任。 

 

企业应当密切关注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暂停、变更或者取消反制措施的情况, 在企业内部对

被制裁主体名单进行及时更新, 判断交易相关方是否受到制裁措施的影响。对被列入反制清单

的企业而言, 一旦企业自身被采取反制措施, 则应立即确认反制措施依据的情形, 并制定应对

方案。如反制措施依据的情形已经发生变化, 还可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沟通, 早日暂停、变更或取

消反制措施, 避免给企业造成更大损失。 

 

三. 有待释明之处 

  

1. 间接参与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和组织的范围 

 

《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规定,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决定将“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

遏制、打压中国, 以及对中国公民和组织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和组织列入反制清单。尽管

第四条的规定赋予国务院有关部门较为灵活和自主的执法权限, 但从严谨性和可预见性的角度

看, 如何界定前述规定的范围尚需指导。 

 

实践中, “间接”的范围可能十分广泛, 例如, 为该等措施的颁布提供咨询意见的智库、为实施

该等措施的企业制定合规方案的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属于间接制定、实施歧视性措施?此外, 《反

外国制裁法》并未规定“歧视性措施”的认定标准, 该等歧视性措施是否可以直接指向诸如美

国、欧盟的制裁措施和制裁清单; 是否应当作更为宽泛的理解, 进而包括域外司法判决和裁定, 

可能仍需后续颁布的配套法规予以释明。 

  

2. 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的界定 

 

如前文所述,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五条为中国主动采取制裁措施提供法律基础: “外国国家、

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协助、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需要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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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可以依照该法的有关规定予以执行, 这也与《反外国制裁法》开篇提到的“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这一立法目的相呼应。需要注意的是, 此处的危害国家发展利益的行为的界定

存在一定的灵活性, 也为中国的反制工作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一般而言, “发展利益”

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利益。因此, 在美国将中国众多高科技企业列

入其制裁名单而损害中国国家发展利益的背景下, 中国有可能采取相应的反制执法措施, 《反外

国制裁法》也可为此提供法律依据。 

 

四. 结语 

 

总体而言, 《反外国制裁法》并非对外国歧视性措施进行反制的详尽规定, 《反外国制裁法》旨在为

我国应对外国制裁的反制措施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 后续可能颁布类似《阻断办法》的更为详尽的配

套法规规章, 为实践操作提供指引。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在中国运营的跨国企业而言, 在遵守境外

贸易制裁法律法规、决定、命令等限制措施的同时还应评估遵守该等措施是否符合中国国内的反制

法律, 通过尽调识别业务合作伙伴是否可能落入受反制主体范围, 并密切关注中国反制法律法规的

动向, 及时做好合规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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